
周田墟镇至新庄工业园路灯安装
项目重点绩效评价报告

受仁化县财政局（以下简称县财政局）委托，韶关市诺

正会计所事务所（普通合伙）组织绩效评价工作组，对县财

政局 2019 年度周田墟镇至新庄工业园路灯安装项目（以下

简称周田路灯项目或项目）开展绩效评价，本次评价基准日

为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周田路灯项目为仁化县产业园区基础配套设施，仁化县

产业园区于 2011 年 1 月认定为“第一批省市共建循环经济

产业基地”,于 2015 年 7 月认定为“广东省循环化改造试点

园区”,2015 年 9 月列入东莞（韶关）产业转移工业园产业

集聚地,享受省产业转移政策；2018 年 2 月列入《中国开发

区审核公告目录》(2018 年版),2018 年 6 月确认成为省产业

转移工业园,命名为“仁化产业转移工业园”（以下简称园区）。

周田路灯项目的实施改善了园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解决了人

员夜间出行的问题，优化了园区营商环境，提升了园区整体

形象。

根据项目特点，本次评价从项目投入、过程、产出和效

益等四个方面着手，对财政支出预算执行情况、绩效目标实

现程度等方面进行考量。通过组织单位自评、评价小组审核、

现场评价及综合分析等环节，对周田路灯项目进行客观、公

正的绩效评价。

本次评价涉及金额 604.29 万元，由县园林所组织实施。

完成 S323 线周田中学至工业园区路口、产业集聚地（周田

新庄工业园）、新庄大道北延和滨江路 385 盏路灯安装，道

路全长 13.2 公里。综合评价表明，周田路灯项目使园区基



础设施得到进一步改善，对改善园区道路交通照明条件及招

商引资有着极其重要意义。项目产生了一定的经济、社会和

生态效益。总体实施情况良好，第三方综合评分 87.19 分，

绩效等级为“良”。

但是项目整体还存在一些不足：第一，目标设置方面：

绩效目标设置不完整，缺少预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目标。

第二：项目资金落实及管理方面：项目前期费用（如设计费、

咨询费等）资金支付进度滞后，未按合同约定付款时间支付，

合同付款方式约定不合理。第三：项目事项管理方面：项目

监管机制不完善，没有按相关制度落实监督情况、施工涉及

设计变更程序不规范、个别技术参数变更未履行报批手续。

针对以上问题，特提出如下建议：一是完善绩效目标设

置，增加项目完成后能够带来园区经济效益增加的比例目标，

及降低交通事故率等目标。二是加强项目资金管理，依照合

同约定及项目进度支付项目资金，仔细审核合同付款条款，

付款方式约定要考虑实际支付流程及支付条件设定。三是加

强项目事项管理：首先建立项目专项管理制度，包括制定亮

灯率及路灯管护制度和考核标准，并按制度和标准对项目后

期管护情况进行考核监督。考核标准应当包含项目管护不善

或者维修不及时的惩罚措施，如适当扣质保金等；其次针对

影响勘察设计的施工变更，应同时取得勘察设计、监理、建

设单位及主管单位的同意，对需要变更招投标设计参数的需

取得专家论证，并经设计方、建设单位及主管单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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